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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問題的提出

強制執行法（下同）以國家強制

執行力所欲實現之權利，為私法上之給

付請求權。至公法上之給付請求權，在

87年修正行政執行法（於90年1月1日施

行）施行後，公法上義務之強制執行，

已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專司其事

務。而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：「關於

本章之執行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

強制執行法1」。

85年10月11日強制執行法修正施

行，增設對於「公法人財產」執行之特

別規定，依其立法理由：中央、地方政府機關或其

他公法人為民事債務人，而未履行債務者，自亦應

有強制執行法之適用，惟公法人究與一般債務人不

同，其編列之經費及管有之財產，多為推行公務所

必需，攸關公共利益，不宜概予執行，則何者得為

執行之標的，何者不得執行，均有明加規定之必

要。爰參考德國立法例，增設專節予以規定，以資

遵循（新增條文第122條之1至第122條之4）。  

二、法律依據及分析

茲將增設對於「公法人財產」執行之特別規

定，析釋如下：

(一)公法人之範圍：按第122條之1規定：「關於金

錢請求權之強制執行，債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機

關或依法為公法人者，適用本節之規定。但債

務人為金融機關或其他無關人民生活必需之公

1 陳計男，強制執行法釋論，2012╱2  初版第一刷，頁4。　

◆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何美玲

▲北港鎮公所

▲92年稅執案卷宗封面

對公法人之執行　以雲林縣北港鎮公所
滯欠地價稅、房屋稅執行事件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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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事業者，不在此限。第20條至第25條之規定，於前項執行不適用之2。」準此： 

1.公法人範圍3：  

中央機關：含總統府及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

試、監察等五院機關。

地方機關：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鎮（市）

（地方制度法§2、§14）等。

農田水利會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518解釋）：

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，其法律性質與地方自治

團體相當，在法律授權範圍內，享有自治之權

限。

行政法人：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，由中

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為執行特定公共任務，依

法律設立之公法人，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。

公有公共營造物，是否屬公法人範圍？有爭

議，分述如次：

否定說：公有公共營造物，係行政主體為達

成特定公共行政之目的，使人與物之功能相

結合，得由公眾或特定之人依利用規則而設置之組織，此與政府依民法或特別法設

立之法人或非法人組織之公營事業範圍不同。此種組織，在現行之行政組織中，既

非行政機關，又非公營事業機構，不屬公法人範圍。

管見採肯定說，營造物如公立學校、公立醫院、公有果菜市場等，此等營造物係為

特定之公共目的而服務，依行政主體專為營造物所制之法規而設立，屬公法人範

圍。

2.有關民生必需事業：行政主體為維持或增進社會公共福祉為目的而經營之公用事業，其

攸關人民生活必需者，如水電、交通等事業，因其財產之執行，足以影響社會公益，第

122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反面解釋，自應適用第六節「對於公法人財產之執行」。

3.對公法人金錢請求權之強制執行，其執行名義，為給付金錢之請求。但第三章物之交付

請求不受上開特別條文限制，得為一般強制執行。

(二)自動履行期限及逕向公庫執行：按第122條之2規定：「執行法院應對前條債務人先發執行

命令，促其於30日內依照執行名義自動履行或將金錢支付執行法院轉給債權人。債務人應

給付之金錢，列有預算項目而不依前項規定辦理者，執行法院得適用第115條第1項、第2項

規定4，逕向該管公庫執行之。」

(三)禁止執行財產： 

1.因公法人經營之事務攸關公共利益，是對公法人強制執行加以限制；反之，如其機關為

國營金融機構或其他無關公眾利益之公營事業者，性質上與私營事業無異，對其強制執

2 第20條至第25條命債務人報告財產、拘提、管收之規定，對公法人執行不適用之。
3 陳計男，強制執行法釋論，2012╱2  初版第一刷，頁499。
4 對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執行。



196

參 

實
行
諸
羅
公
義

諸羅公義 桃城關懷

嘉義執鑑

行，無損公益之虞，無執行限制之必要。

2.公用財產執行之限制：第122條之3規定：「債務人管有之公用財產，為其推行公務所必

需或其移轉違反公益者，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。關於前項情形，執行法院有疑問者，應

詢問債務人之意見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。」

(四)國有財產等限制規定之排除：第122條之4規定：「債務人管有之非公用財產及不屬於前條

第1項之公用財產，仍得為強制執行，不受國有財產法、土地法及其他法令有關處分規定之

限制。」

三、案例事實

緣移送機關雲林縣稅務局於91

年開始陸續移送北港鎮公所滯納地價

稅、房屋稅的案件共計378件，總徵金

額計2,463萬9,060元。本分署先依第

122條之2第1項「限期」請北港鎮公所

於一定期間內自動履行，惟該機關先

後以不同原因請求暫緩執行。其理由

謂：聲稱欠稅乃因與長展建設股份有

限公司合作北港鎮市場的BOT建案（北

港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獎勵民間投資

興建住宅商業大樓）招租不順，無法

順利取得分配租

金繳納相關稅款

云云。本分署曾

准予北港鎮公所

分期繳納，但繳

納數期後，又未

依約履行。經本

分 署 同 仁 發 揮

「鍥而不捨、堅

忍不拔」的精神

積極催繳，該被

執行機關北港鎮

公所始提供執行

之不動產。

本 分 署 同

仁審酌上開「對

公法人財產之執

行」相關規定，履勘北港鎮公所提供的不動產即座落於北港鎮聖母段270及270-1地號等2筆土地結

果，該等土地之地上權已移轉多人，法律關係複雜，抵押權設定金額龐大。另北港鎮廟西段605地

號則有多人佔用，且其上有許多未保存建物，故請移送機關雲林縣稅務局另行查報提供其他可供

執行之非公用不動產。

▲移送書

▲98.5.19執行筆錄▲92.2.11北港鎮公所函請本處暫緩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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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清查北港鎮公所名下所有不動產，於98年5月19日現場履勘北港鎮樹子腳段6筆地號及北

港段1筆地號，前6筆土地係北港鎮公所已建築完成作為北港鎮市場規劃用地，最後1筆土地則係

北港鎮公所出租給民眾作營業使用。

本分署於98年6月2日查封北港鎮公所名下所有北港鎮北港段1筆地號及樹子腳段5筆地號共

6筆土地。

北港鎮公所於98年8月14日函知文本分署願意編列預算償還所欠地價稅、房屋稅，自99年

起共分期36期，每期繳納36萬元，迄今已收繳完竣。

四、結語

本件因地價稅、房屋稅而對公法人財產執行。對此類案件之執行，首先就法律層面而言，

須熟稔對公法人財產之執行範圍、方式、執行之限制及限制規定之排除；就執行事實面而言，

因執行之對象乃公法人代表之地方行政機關，基於機關間相互尊重之和諧考量外，管見以為執

行態度亦應：「積極、堅定」始竟全功。

五、附論─對公法人財產假扣押

至於應否准許對公法人之財產假扣押，尚有爭議，

惟管見採否定說，理由如下：

(一)假扣押之強制執行，僅在凍結債務人之處分責任財

產，雖亦屬金錢請求權之強制執行，但由第122條

之2及同條之3規定觀之，本節似僅在規範終局的執

行，保全之執行，似不包括在內5。

(二)因無從釋明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，

故不應准許對公法人之財產執行假扣押聲請6：

1.按行政訴訟法第297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523

條、第525條至第528條及第530條之規定，於本

編假扣押程序準用之。」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

項規定：「假扣押，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

難執行之虞者，不得為之。」同法第526條規定

第1項至第3項規定，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，應釋

明之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，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法院得定相當之

擔保，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。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，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

後為假扣押。」

2.質言之，供擔保僅補充釋明不足，故若未釋明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，

不得僅供擔保而為假扣押。準此，基於國家永續，難以釋明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

執行之虞者。而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，縱遭裁撤或合併亦有承受公法人，亦不

存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。是移送機關雲林縣稅務局將無從釋明對相對

人北港鎮公所之公法人存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，移送機關縱供擔保，

行政法院應駁回移送機關之假扣押聲請，併予後敘。

5 陳計男，強制執行法釋論，2012╱2  初版第一刷，頁501
6 王百全，交通裁決行政訴訟案件之請求附帶損害賠償新法施行適用疑義，臺灣法學雜誌224期，2013╱05
╱15，頁36以下。


